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2018年度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调整）

为创新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机制，进一步加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和脱贫攻坚投入力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6〕80号）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涉农资金整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8〕94号）的精神，围绕全县脱贫攻坚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和任务目标，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河池市、自治县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目的，以县为主，创新财政涉农资金统筹使用机制，实施精准扶贫，确保我县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二、基本原则
一是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二是全面统筹，县为主体；三是瞄准贫困、精准施策；四是权责对等、激励约束；五是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三、总体要求
按照“渠道不变、充分授权，以县为主、权责对等，精准发力、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贯彻中央和自治区关于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统筹整合安排财政涉农资金，以摘帽销号为目标，以减贫成效为导向，以脱贫规划为引领,以重点项目为平台，把目标相近、方向类同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提高财政涉农资金的精准度和使用效益。通过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实现脱贫攻坚投入明显增加、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总体效益明显提高、脱贫攻坚步伐明显加快、扶贫开发工作权责更加匹配，确保如期完成我县摘帽销号和脱贫攻坚目标。
四、统筹资金范围
统筹整合使用的资金范围包括中央、省、市、县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具体包括：
（一）中央层面的资金。包括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部分）、旅游发展基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水土保持补助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补助资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江河湖库水系综合整治资金、全国山洪灾害防治经费、林业补助资金、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资金、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除外）等19 项涉农专项资金，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不包括重大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重大工程、跨界河流开发治理工程、新建大型灌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生态建设方面的支出）。
（二）自治区层面的资金。包括自治区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自治区本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自治区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旅游扶贫部分）、城乡建设专项资金（主要包括城乡风貌改造专项资金、城镇化建设专项资金）、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污染防治项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美丽广西·宜居乡村专项资金、公路建设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公路建设部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技术推广与服务专项资金（用于相关基层服务工作经费除外）、农林业优势产业扶持专项资金（按因素法切块分配下达县级自主安排部分）、新型经营主体扶持专项资金（按因素法切块分配下达县级自主安排部分）、农林业资源及生态保护专项资金、水土保持工程资金、水资源管理及保护工程资金、库区移民发展专项资金（可用于库区贫困县部分）、“新网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发展部分）、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农村服务业发展部分）、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左右江革命老区重大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等22 项财政涉农专项资金，以及自治区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包括与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可统筹整合使用相对应的配套、补助资金，不包括重大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重大工程、跨界河流开发治理工程、新建大型灌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生态建设方面的支出）。
（三）市级层面的资金。将市级符合条件的涉农资金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
（四）县级层面的资金。加大县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扶贫资金投入，对上级财政下达及县本级财政安排的涉农专项资金，以及存量资金进行逐一梳理，将符合条件的财政涉农资金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统筹安排用于扶贫开发工作。
五、资金统筹额度
2018年全县计划统筹财政涉农资金规模17,964.68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5,255.78万元，自治区资金2,446万元，市级73.9万元，县级资金189万元。
具体包括：
1.中央资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838.66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1,204.9万元、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920.33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1,291.89万元。
2.自治区资金：自治区财政扶贫专项资金937万元、农林业资源及生态保护专项资金300万元、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640万元、库区移民发展专项资金（可用于库区贫困县部分）40万元、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429万元、自治区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100万元。
3.市级资金：财政专项扶贫（小额扶贫信贷贴息配套）73.9万元。
4.县本级资金：财政专项扶贫（小额扶贫信贷贴息配套）189万元。
六、整合资金实际投向
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坚持与我县脱贫攻坚项目规划紧密挂钩，从县级扶贫项目库中选择脱贫攻坚重点项目，精确瞄准预脱贫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着力增强预脱贫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改善预脱贫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生产生活条件。2018年我县实施具体项目建设内容为：农业生产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其他等。具体投向内容为：
1.农业生产发展3,441.9万元，其中：扶持合作社发展及对贫困户种养产业扶持1049万元、贫困户小额扶贫信贷贴息1,892.9万元、贫困户构树种植产业补助200万元、扶持油茶产业补助300万元。
2.农村基础设施13,608.78万元，其中：农村道路桥梁10,072.56万元（新建农村屯级道路147条336公里、新建平板桥梁10座219延米。）、农村危房改造工程2,560.33万元、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775.89万元。
3.其他1,114万元, 其中：扶贫培训814万元、贫困村第一书记扶贫机动资金300万元。
七、年度建设任务
（一）农业生产发展类项目。
紧紧围绕构建“高、果、游、园”发展战略，因地制宜调整产业供给侧结构,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有序推进现代特色农业发展，融合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原则，通过实施“八大特色产业”和“十大百万”扶贫产业工程，按照自治区加大扶持县级“5+2”、村级“3+1”特色主导扶贫产业力度要求，大力发展桑蚕、水果、香猪、糖料蔗、菜牛、核桃、油茶、淡水生态养殖、长寿·生态·富硒农产品、中草药等特色产业，推动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基地）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的有效机制，实现“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奔小康”目标。具体内容为：
1．扶持贫困户农业特色种养产业补助项目。
（1）建设任务: 扶持全县12个乡镇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有特色农业种植产业项目1亩以上或有特色养殖项目1个，单位养殖规模达到牛1头、猪3头、羊5只、家禽50羽、淡水生态养1亩、网箱养鱼40平方，蚕房、禽畜栏舍养殖配套设施等建设面积达30㎡以上。
（2）建设地点:全县12个乡镇。
（3）项目责任单位: 牵头单位自治县扶贫办，配合单位乡镇人民政府、农业局、水果局、畜牧水产兽医局。
（4）资金安排：统筹安排财政扶贫专项资金1049万元。
（5）补助标准：每户可实施1-2个产业项目，扶持资金控制在3000元以内。原则上不能直接发放现金给贫困户,但“以奖代补”或“先建后补”除外。
（6）时间进度：2018年12月前完成。
（7）绩效目标：确保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选择发展一项（含）以上特色主导扶贫产业，实现“一户一项目”，贫困户产业全覆盖（除无劳动能力或长期外出务工外）和年增加收入1500元以上目标，受益贫困户3940户14861人。
3．贫困户小额扶贫信贷贴息项目。
（1）建设任务: 扶持全县12个乡镇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环江信用社扶贫小额贷款5万元贴息补贴。
（2）建设地点:全县12个乡镇。
（3）项目责任单位: 牵头单位自治县扶贫办，配合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自治县农投公司。
（4）资金安排：统筹安排财政扶贫专项资金1,892.9万元。
（5）补助标准：按银行基准利率贴息。
（6）时间进度：2018年12月前完成。
（7）绩效目标：金融扶持自主经营贫困户产业发展项目资金缺口成本，提升巩固贫困户产业发展后劲；贫困户委托县农投公司经营每户年获得收益红利4000元。受益贫困户1.06万户，其中委托经营户8872户。
4．扶持油茶产业项目。
（1）建设任务:发展巩固油茶种植6000亩。
（2）建设地点:全县12个乡镇。
（3）项目责任单位:自治县林业局。
（4）资金安排：统筹安排农林业资源及生态保护专项资金300万元。
（5）补助标准：油茶种植每亩补助500元。
（6）时间进度：2018年12月前完成。
（7）绩效目标：计划新种植油茶6000亩，受益贫困户3450人。
	（二）农村基础设施类项目。
	1．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
（1）建设任务:巩固提升全县75个村屯人畜饮水安全。
（2）建设地点:全县12个乡镇
（3）项目责任单位:自治县水利局。
（4）资金安排：统筹安排中央和自治区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村饮水安全工程巩固提升套资金）775.89万元。
（5）补助标准：650元/人。
（6）时间进度：2018年12月前完成。
（7）绩效目标：新建及巩固人畜饮水安全，受益人口13049人，其中受益贫困户1073户3776人。	
2．农村危房改造补助项目。
（1）建设任务: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建设补助
（2）建设地点:全县12个乡镇。
（3）项目责任单位:自治县住建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安排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560.33万元。
[bookmark: _GoBack]（5）补助标准：按相关文件规定补助。
（6）时间进度：2018年12月前完成。
（7）绩效目标：提升贫困户住房安全问题。
	3．农村道路建设类项目。
（1）建设任务:全县60个贫困村及面上20户以上村屯道路建设：新建农村屯级道路147条336公里、新建平板桥梁10座219延米。
（2）建设地点:全县12个乡镇。
（3）项目责任单位:自治县扶贫办、民宗局、发改局、财政局、移民局。
（4）资金安排：统筹安排财政扶贫专项资金7，782.66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以工代赈示范项目）616万元、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429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1，204.9万元、库区移民发展专项资金（可用于库区贫困县部分）40万元。
（5）补助标准：新建砂石路每公里16-20万元、农村道路硬化每公里30-35万元。
（6）时间进度：2018年12月前完成。
（7）绩效目标：新建农村屯级道路147条336公里、新建平板桥梁10座219延米。解决人口36883人行路难问题，其中贫困人口9119人。
（三）其他类项目。
	1．扶贫培训项目。
（1）建设任务:中高职学历教育补助2980人*1500元/人=447万元；两后生补助152人*2750元/人=41.8万元；农民实用技术培训710人次*100元/人=7.1万元；短期培训（以奖代补）850人*800元/人=68万元；短期培训（党建+扶贫）300人*3000元/人=90万元；本科学历补助300人*5000元/人=150万元；“金绣球”产业培训等。
（2）建设地点:全县12个乡镇。
（3）项目责任单位:自治县扶贫办。
（4）资金安排：统筹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814万元。
（5）补助标准：中高职学历教育补助1500元/人、两后生补助2750元/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100元/人、次、短期培训（以奖代补）800元/人、短期培训（党建+扶贫）3000元/人、本科学历补助5000元/人。
（6）时间进度：2018年12月前完成。
（7）绩效目标：通过职业培训和“雨露计划”补助，提升贫困家庭子女劳动技能和补助升学补助，受益贫困人口6293人。
	2．贫困村第一书记扶贫机动资金。
（1）建设任务:机动用于贫困村产业开发、道路建设项目等补助。
（2）建设地点:全县“十三五”60个贫困村。
（3）项目责任单位:自治县扶贫办、各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00万元。
（5）补助标准：每个贫困村5万元。
（6）时间进度：2018年12月前完成。
（7）绩效目标：添补各部门安排建设项目缺漏部分，确保年度脱贫目标任务项目完成。
    八、明确工作职责
自治县发改局负责做好本地区社会发展规划与扶贫规划的衔接工作，指导项目的实施等。自治县财政局按照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部署，牵头会同扶贫、发改等相关部门提出资金整合方案，及时审核和拨付资金等。自治县扶贫办指导编制脱贫攻坚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和建立项目库，负责扶贫项目的实施以及扶贫工作绩效考核等。自治县审计局负责整合资金审计监督检查等。其他部门根据整合方案确定的项目主管单位，牵头实施相应项目，并切实采取措施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九、组织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作由自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简称“自治县扶贫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工作组织协调、责任落实和工作推进等。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及调整方案制定报备、预算支出科目调整、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检查、验收考评等工作由自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经自治县扶贫领导小组审批后实施。
（二）规范运行机制。坚持科学规划引导统筹、重点项目主导统筹、民生投入重点统筹等建立“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机制，放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应，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金支持精准扶贫。统筹资金用于扶贫攻坚项目实行“五制”管理，即项目申报审核制、项目建设招标制、资金国库集中支付制、项目竣工审计制、项目绩效考核制。切实坚持以规划为基础、以项目为支撑，将脱贫攻坚任务细化到具体项目，明确时间安排和资金需求，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脱贫攻坚项目库，并加强项目储备和实行动态管理，没有入库的项目不得安排资金。
（三）规范资金管理。整合资金管理按照《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环政发[2017]56号）管理，资金安排使用必须以脱贫攻坚、脱贫摘帽为目标，以贫困人口为主要扶持对象，做到“七个不准”：
    1.不准借统筹整合之名用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在少数地方搞“盆景式扶贫”。
    2.不准用于楼堂馆所建设以及与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无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他基本建设。
    3.不准用于平衡预算。
    4.不准用于发放部门（单位）基层干部的津补贴和用于补充部门（单位）公用经费不足。
    5.不准将贫困户生活方面的资金（如农村低保、五保资金）用于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准降低（减少）用于贫困户（人）的补助（供）标准（资金）或将发放到户到人的资金（如危房改造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侵占群众利益。
    6.不准用于平衡各种关系、无序分配使用，造成资金再度分散。
    7.不准用于其他非扶贫项目和工作支出。
（四）切实加强监管。自治县扶贫办、发改局、监察局、审计局、财政局对年度项目建设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向县“整合资金领导小组”汇报项目检查情况。对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工作中，因工作不主动造成项目实施进度慢的，或不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擅自超出整合方案实施相关项目的，给予通报批评，并依法追究单位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项目完工后，项目建设单位要将项目资料提交县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出具项目决算审计报告。
（五）推进信息公开。自治县涉农主管部门根据拟整合的项目，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通过自治县政府公众信息网、各乡镇政府政务公开栏、各村村务公开栏公布年度项目建设内容、地点、财政扶持政策及资金等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十、其他事项
整合方案中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地点、时间进度计划、建设任务和内容、资金规模与来源和责任单位等内容详细见附件1表格。

附件1.环江毛南族自治县2018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明细表

   附件1-1.农业产业发展项目建设计划表
       附件1-2.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建设计划表
       附件1-3.农村道路桥梁项目建设计划表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8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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